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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相关单位：

　　《入驻创新产业载体企业人才住房配租套数操作规则（2020年版）》经坪山区科技创新局党组

会审定通过，现予以印发，特此通知。

深圳市坪山区科技创新局

2020年6月12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根据《坪山新区企（事）业申请人才住房积分配租规则》（深坪山规〔2016〕4号）及

《入驻创新产业载体企业人才住房配租工作流程指引》制定本操作规程。

　　第二条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配租工作流程，确定各企业的配租房源数量。

　　第二章 对象和范围

　　第三条本操作规程适用于入驻坪山区科技创新局认定的创新产业载体的企业（以下简称“申请企

业”）。

　　第四条已认定的创新产业载体名单以坪山区科技创新局公布的为准（见附件）。

　　第五条申请人才住房的企业员工，需满足坪山区住房和建设局、住房保障中心对于申请个人自有

住房、购房补贴等方面的限制要求。

　　第六条申请企业需取得载体运营管理方的书面推荐。

　　第三章 配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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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申请企业可以申请配租2套人才住房。申请企业同时符合本规程第八至十一条规定的条件

的，配租标准按照相应标准执行，但不得叠加。

　　第八条申请企业属于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最高可以申请配租3套人才住房。

　　第九条建设或运营坪山区认定的创新载体的企业，最高可以申请配租3套人才住房。

　　第十条申请企业有获得国家或省市创新创业大赛前三名奖项团队的，最高可以申请配租4套人才

住房。

　　第十一条申请企业有坪山区认定的高层次专业团队（含同等条件，如国家或省市认定的任期内的

各类高层次人才团队，包括但不限于广东省创新科研团队、“珠江人才计划”创新团队、深圳市“孔雀计

划”创新团队等），最高可以申请配租5套人才住房。

　　第十二条同等条件下，优先满足生物、新能源（汽车）、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等

符合坪山产业导向企业的人才住房需求。

　　第四章 操作流程

　　第十三条企业提交申请

　　申请企业结合本单位符合《坪山区个人申请人才住房积分配租规则》申请条件的职工数量，向坪

山区科技创新局提出住房需求申请，提交《入驻创新产业载体企业人才住房认租申请表》，并提交以

下材料：

　　1.入驻创新产业载体企业人才住房认租申请表（盖章）;

　　2.社会信用代码证（或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

件;

　　3.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地址与营业执照一致）；

　　4.载体运营管理方出具的书面推荐函；

　　5.符合第八条至第十一条标准的申请企业，还需提供：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建设或运

营创新载体的证明文件/国家、省市创新创业大赛获奖证书/高层次专业团队认定文件（或公示公

告）。

　　第十四条行业主管部门核准

　　坪山区科技创新局核定申请企业的住房需求，确定配租的住房数量（不超过5套）及户型，在

《入驻创新产业载体企业人才住房认租申请表》出具意见并加盖公章。

　　第十五条办理配租手续

　　企业凭坪山区科技创新局出具意见并加盖公章的《入驻创新产业载体企业人才住房认租申请

表》，到坪山区住房保障中心办理配租手续。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注册地在坪山，未入驻经认定的创新产业载体，但符合第八、十、十一条要求的企业，

人才住房配租参照本规程执行。

　　第十七条本操作规程由坪山区科技创新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操作规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1年12月1日。

　　附件：1.经认定的创新产业载体名单（2020年版）



　　2.推荐函（样板）

附件：

1．附件1：经认定的创新产业载体名单（2020年版）.docx

2．附件2：推荐函（样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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